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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安美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绩效考核指标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内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2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

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收到

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对成都安美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

异议的函》（股转函［2022］3442 号），并于 2022 年 12月 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办理完毕上述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二、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情况 

1.变更原因 

为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发展考虑，公司拟调整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绩效考核指标。 

2.变更内容 

变更前： 

“（三） 绩效考核指标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绩效考核指标。 

1、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如公司股票登记至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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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自动顺延至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止。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1）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为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或锁定期内

（以孰晚为准），每一个完整会计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 

（2）公司将对参与对象分年度进行考核，具体个人绩效考核由公司设立专

门机构进行考核。考评机构结合年度个人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评。 

（3）个人在考核期内考核等级达标（考核等级均在 B 级及以上），个人考

核等级的具体评定原则及等级划分依据如下： 

① 具体评定原则 

公司根据相关考核制度，公司对所有员工分年度进行考核，具体由公司设立

的专门机构进行考核，围绕全年工作目标达成、工作能力提升、工作态度表现等

进行综合全面的考评。 

② 等级划分依据 

公司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对应的绩效考核等级分为 A 级（良好）、B 级（需改

进）、C 级（差距较大）、D 级（不合格），具体等级与考核结果对应如下： 

绩效等级 A B C D 

描述 良好 需改进 差距较大 不合格 

得分区间 【100,85】 【85,75】 【75,60】 【0,60】 

” 

变更后： 

“（三） 绩效考核指标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绩效考核指标。 

1、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1）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为锁定期内，每一个完整会计年度为一个考

核周期。 

（2）公司将对参与对象分年度进行考核，具体个人绩效考核由公司设立专

门机构进行考核。考评机构结合年度个人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评。 

（3）个人在考核期内考核等级达标（考核等级均在 B 级及以上），个人考

核等级的具体评定原则及等级划分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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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评定原则 

公司根据相关考核制度，公司对所有员工分年度进行考核，具体由公司设立

的专门机构进行考核，围绕全年工作目标达成、工作能力提升、工作态度表现等

进行综合全面的考评。 

② 等级划分依据 

公司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对应的绩效考核等级分为 A 级（良好）、B 级（需改

进）、C 级（差距较大）、D 级（不合格），具体等级与考核结果对应如下： 

绩效等级 A B C D 

描述 良好 需改进 差距较大 不合格 

得分区间 【100,85】 【85,75】 【75,60】 【0,60】 

”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其他内

容保持不变。上述调整已经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1、本次变更事项符合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情况，已经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变更后的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时，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四、备查文件 

《成都安美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

议决议》 

《成都安美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成都安美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成都安美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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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二次修订稿）绩效考核指标变更的核查意见》 

 

成都安美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8月 19日 


